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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二
)
以
偈
頌
歸
納
長
行
所
述

在
本
節
中
將
分
三
個
主
題
進
行
討
論

m
示
正
理

在
其
中
前
六
頌
是
在
明
示
理
如
云
.. 

如
因
瓶
玻
，
而
成
於
瓦
，
利
那
各
別
，
恒
是
無
當
。

因
種
生
芽
，
芽
生
種
壞
。
又
如
陶
巨
，
以
泥
作
瓶
，

泥
是
奢
摩
，
瓶
如
其
色
，
若
復
兼
用
，
餘
色
泥
作
。

火
燒
熟
已
，
各
雜
色
生
。
箭
竹
生
蔥
，
角
生
於
蒜
，

不
淨
之
處
，
蠅
生
於
蟲
，
世
間
之
中
，
有
果
似
因
。

或
有
諸
物
，
不
似
因
者
，
皆
因
變
壞
，
而
有
果
生
。

6 4 在
此
六
偈
頌
的
前
一
頌
半
是
論
述
無
常
乃
成
因
果
，
如
瓶

是
由
陶
師
利
用
泥
土
燒
製
所
成
，
但
因
受
到
破
壞
而
化
爲
瓦
片

，
所
以
破
壞
前
後
的
假
法
瓶
和
瓦
片
是
不
同
的
這
是
從
無
常
的

角
度
深
入
觀
察
而
覺
知
所
得
的
因
果
變
化
的
現
象
又
如
種
子
是
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〉的

生
起
芽
的
親
因
緣
，
而
芽
生
後
，
則
種
子
將
破
壞
，
由
常
識
看

是
有
生
滅
相
．
，
但
是
其
體
性
是
相
續
性
故
爲
不
生
不
滅
的
。
法

的
緣
起
包
括
因
緣
所
緣
緣
等
無
間
緣
和
增
上
緣
，
色
法
的
生
起

是
因
緣
和
增
上
緣
而
心
法
的
生
起
則
需
四
緣
具
足
，
因
此
就
瓶

瓦
和
種
芽
的
事
例
而
言
，
必
須
先
法
(
瓶
丶
種
)
滅
，
後
法
(

瓦
、
芽
)
得
生
。

其
次
一
頌
：
「
又
如
陶
巨
，
以
泥
作
瓶
，
泥
是
奢
摩
，
瓶

如
其
色
」
引
文
是
指
用
泥
土
製
作
瓶
，
而
瓶
與
泥
土
是
同
體
譬

喻
心
作
諸
法
，
法
不
離
心
，
以
心
爲
體
。
引
文
中
的
「
奢
摩
」

，
可
譯
爲
「
觀
行
之
心
」
，
亦
名
爲
體
性
。
也
就
是
所
觀
之
法

，
不
離
於
心
例
如
用
泥
土
作
瓶
，
瓶
的
體
性
不
離
泥
土
的
體
性

，
即
色
法
自
性
，
亦
復
如
是
，
不
離
心
義
。

再
來
一
頌
言
：
「
若
復
兼
作
，
餘
色
泥
作
、
火
燒
熟
已
，

各
雜
色
生
」
引
文
是
指
用
泥
土
製
作
瓶
，
若
再
加
上

一
些
顏
料

作
爲
增
上
緣
，
而
放
進
高
溫
的
爐
燒
製
則
會
製
成
不
同
顏
色

的
瓶
而
有
色
差
，
也
就
是
雖
不
離
心
，
但
隨
緣
變
成
不
似
泥
土

「
分
別
觀
行
」法
門
探
討
(
=
D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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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顏
色
。

最
後
二
頌
半
曰
：
「
箭
竹
生
蔥
，
角
生
於
蒜
，
不
淨
之
處

，
蠅
生
於
蟲
，
世
間
之
中
，
有
果
似
因
或
有
諸
物
，
不
似
因
者

，
皆
因
變
壞
而
有
果
生
」
引
文
是
指
在
世
間
中
會
發
現
有
箭
竹

生
蔥
或
是
牛
糞
生
蓮
根
炭
生
黑
麻
這
種
現
象
是
果
不
似
因
，
不

像
種
榖
得
穀
，
以
泥
土
作
瓶
，
如
是
等
果
似
其
因
。
這
種
情
形

例
如
我
們
常
見
到
某
些
人
現
造
惡
業
，
但
仍
得
善
果
，
實
際
上

是
累
世
曾
造
善
果
，
才
有
如
今
得
善
果
報
所
以
結
語
外
人
所
計

常
因
能
生
無
常
的
果
法
，
都
是
因
變
壞
而
有
果
生
，
也
就
是

一

切
果
生
都
是
由
於
因
變
壞
而
所
成
的
。
4

3
破
外
人
執

如
偈
頌
日

.. 

微
塵
等
因
，
體
不
變
壞
，
不
應
妄
作
，
如
是
分
別
。

無
能
作
我
，
內
我
勝
我
，
亦
無
我
志
，
境
界
諸
根
，

8 

和
合
e
為
因
，
而
生
於
識
。
4

此
二
頌
半
的
偈
頌
中
，
前

一
頌
主
要
在
論
述
外
人
認
爲
色

(
物
質
)
剖
析
到
最
後
是
極
微
，
故
此
微
塵
是
色
的
因
，
而
且

色
是
常
的
。
然
而
佛
法
說
：
「
有
因
有
緣
世
間
集
，
無
因
無
緣

世
間
滅
」
，
如
果
色
是
常
，
則
其
體
將
不
會
變
壞
，
但
是
物
質

是
循
著
生
住
異
滅
或
成
住
壞
空
的
規
律
。

佛
法
講
因
果
二
法
俱

是
無
常
，
乃
成
因
果
所
以
外
人
計
「
微
塵
等
因
，
體
不
變
壞
」

是
違
背
因
果
律
·
'
故
論
師
說
不
要
妄
作
如
是
的
分
別
想
。

而
「
無
能
作
我
，
內
我
、
勝
我
，
亦
無
我
意
」
三
句
中
「

內
我
」
是
五
蘊
中
有
我
存
在
、
計
身
內
我
，
故
稱
爲
內
我
，
而

胖
我
是
指
我
量
如
虛
空
、
遁
法
界
故
云
「
勝
我
」
。
而
「
無
我

意
」
是
我
與
意
識
同
在
，
方
能
作
諸
法
，
非
我
獨
作
。
月
稱
論

師
以
車
作
譬
喻
說
明
無
內
我
，
因
爲
五
蘊
中
有
我
的
存
在
表
示

蘊
大
，
我
小
此
顯
示
實
無
車
子
可
依
於
輪
軸
這
是
譬
喻
無
實
我

可
依
於
五
蘊
即
能
依
相
不
可
得
4

。
故
內
我
不
能
成
立
。
在
探

討
吾
人
心
理
活
動
的
正
確
或
錯
謬
方
面
有
現
量
、
比
量
和
非
量

三
種
，
現
量
是
能
量
的
心
和
所
量
之
境
皆
現
前
，
而
且
是
眞
實

不
虛
，
親
証
無
謬
，
而
比
量
是
所
量
之
境
不
現
前
，
借
已
知
之

境
推
理
量
度
未
知
之
境
解
義
無
謬
，
而
非
量
則
所
量
之
境
或
現

前
或
未
現
，
似
現
似
比
所
以
在
三
量
之
中
，
現
量
比
量
是
正
確

的
量
知
，
而
非
量
則
爲
錯
謬
的
量
知
，
故
當
依
止
現
、
比
二
量

遠
離
非
量
，
而
勝
我
所
指
我
量
如
虛
空
遁
法
界
是

一
種
非
量
，

故
不
能
作
我
。
而
我
與
意
識
同
在
方
能
作
諸
法
的
無
我
意
則
必

須
有
「
我
」
的
主
體
存
在
，
然
而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說
：
「
色
是

無
常
、
無
常
則
苦
、
苦
則
非
我
」

5

。
因
爲
如
果
我
是
常
的
，

則
應
不
會
變
易
，
但
非
如
是
，
故
我
與
意
識
同
在
的
無
我

意
不

能
成
立
。

另
外
三
句
「
境
界
諸
根
，
和
合
爲
因
，
而
生
於
識
」
是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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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切
事
物
和
現
象
都
是
因
緣
和
合
而
假
生
有
諸
外
境
及
諸
根
也

不
是
從
「
有
」
才
能
生
出
「
識
」
來
的
。

m
舉
益
勸
修

如
偈
頌
日

.. 

智
者
方
便
，
善
知
眾
境
，
玻
煩
惱
等
，
一
初
諸
魔
。

世
有
貪
愛
，
如
淡
得
蜜
，
貪
愛
若
除
，
眾
縛
悉
解
。

如
蛇
蟄
物
，
嗉
毒
亦
然
，
生
死
趣
中
多
惱
害

諸
仁
4有
欲
，
令
彼
除
盡
，
宜
各
動
心
，
修
於
觀
行
5

引
文
的
意
思
是
說
有
正
智
者
，
應
離

一
切
諸
魔
因
此
勸
捨

三
毒
(
貪
丶
聵
、
痴
)
、
不
禪
修
者
應
勤
修
觀
行
令
諸
魔
5

清

除
。

n

一
｀
緒
論
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云
：
「
名
依
於
相
起
，
－
一
從
分
別
生
，

正
智
與
如
如
，
遠
離
淤
分
別
」
。
其
意
思
是
說
凡
夫
經
常
遁
計

執
著
萬
法
的
「
名
」
和
「
相
」
的
虛
妄
分
別
相
，
而
聖
者
能
了

悟
一
切
相
是
因
緣
所
生
，
應
用
「
正
智
」
而
實
修
証
得
諸
相
的

體
性
是
不
生
不
滅
的
圓
成
實
性
的
「
眞
如
」
。
所
以
本
經
的
「

分
別
觀
行
法
門
」
主
要
在
揭
示
應
觀
諸
法
係
因
緣
假
有
而
無
自

性
。
例
如
泥
土
製
成
瓶
，
泥
與
瓶
的
體
性
是
相
續
及
不
生
不
滅

的
。
經
中
金
剛
藏
菩
薩
曾
開
示
依
法
修
習
禪
定
可
以
遠
離
諸
煩

惱
而
得
到
諸
多
的
利
益
。
筆
者
舉
出
《
增
＿
阿
含
經
》
中
，
佛

陀
如
何
指
導
羅
睺
羅
尊
者
修
習
安
般
念
(
觀
呼
吸
)
的
禪
定
法

門
而
成
就
阿
羅
漢
可
供
修
行
者
參
考
。
在
經
中
佛
陀
稱
讚
羅
雲

(
羅
睺
羅
的
別
名
)
是
持
戒
第
一
，
若
持
戒
清
淨
則
修
定
的
障

礙
就
少
，
佛
陀
在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中
曾
說
：
「
我
昔
爲
諸
比

丘
製
戒
波
羅
提
權
及
餘
所
謎
種
種
妙
法
，
此
即
便
是
汝
等
大
師

如
我
在
世
，
無
有
異
也
」
，
由
此
可
見
佛
陀
非
常
重
視
戒
律
的

修
持
。

《
密
嚴
經
》
也
指
出
有
正
智
者
必
須
要
離
貪
、
廎
、
痴
三

毒
。
佛
陀
在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中
曾
指
出
，
當
修
持
慈
、
悲
丶

喜
和
護
心
，
若
已
成
就
慈
、
悲
、
喜
和
護
心
則
所
有
愁
憂
想
皆

當
除
盡
。
所
仄
欲
丶
臏
惠
、
害
心
、
嫉
心
和
驕
慢
皆
當
除
盡
，

這
是
後
來
所
謂
的
修
慈
悲
喜
捨
四
無
量
心
。
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亦
言
：
「
此
觀
行
法
是
大
心
者
所
行
的

境
界
，
故
修
持
者
應
速
發
廣
大
的
利
益
眾
生
的
菩
提
心
。
此
密

嚴
佛
土
是
廣
博
微
妙
寂
靜
，
無
諸
老
死
衰
惱
之
患
遠
離
眾
相
非

誠
所
行
，
妄
計
之
人
所
不
能
得
」
。
故
在
這
種
相
當
清
淨
觀
行

的
地
方
，
若
想
投
生
到
此
佛
土
，
應
該
斷
除
貪
、
聵
、
痴
、
離

我
和
我
所
。
因
爲
如
果
具
有
貪
臏
痴
與
我
及
我
所
的
念
頭
，
則

會
逐
求
外
境
，
若
去
除
諸
毒
害
，
則
衆
縛
都
可
以
消
除
。
外
人

執
著
「
極
微
」
是
實
在
的
，
但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曾
指
出
有
自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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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實
體
是
不
可
得
的
，
因
爲
若
計
執
「
極
微
」
是
常
因
，
則
其

體
應
不
會
變
壞
，
但
事
實
並
非
如
此
，
故
不
應
妄
作
如
是
分
別

。
外
人
說
五
蘊
中
有
我
的
「
內
我
」
，
若
以
車
子
和
車
輪
作
譬

喻
，
可
以
發
現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，
而
若
說
我
量
如
虛
空
遁
法
界

的
「
勝
我
」
，
但
從
現
量
而
言
，
遍
法
界
是
一
種
非
量
，
故
不

能
作
我
．
，
而
就
我
與
意
識
同
在
的
「
無
我
意
」
而
言
，
若
我
是

常
，
則
將
不
會
變
易
與
事
實
相
違
，
故
也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。
故

言
：
「
境
界
諸
根
皆
是
假
合
爲
因
，
而
由
阿
賴
耶
識
所
生
的
」

。
論
師
更
強
調
行
者
應
勤
修
觀
行
令
諸
魔
清
除
，
其
方
法
是
徹

觀
諸
法
如
幻
之
相
可
破
蘊
魔
．
＇
觀
諸
法
皆
空
之
相
可
破
煩
惱
魔

；
了
見
諸
法
不
生
不
滅
之
理
能
破
死
魔
；
以
及
滅
除
橋
慢
之
心

，
則
可
破
天
魔
。
佛
陀
也
在
《
增
＿
阿
舍
經
》
提
到
羅
睺
羅
所

走
的
路
是
諸
佛
如
來
曾
走
過
的
道
路
，
而
且
他
也
是
從
諸
佛
那

裡
學
到
了
上
等
佛
法
且
成
就
的
。
所
以
我
們
不
要
以
爲
羅
睺
羅

怎
麼
會
修
習
安
般
念
就
一
下
子
可
証
得
阿
羅
漢
。
而
未
知
羅
睺

羅
曾
在
過
去
世
跟
隨
諸
佛
學
習
所
累
積
下
來
的
經
驗
，
在
今
世

才
能
順
利
地
成
就
。
這
是
經
中
給
我
們
的
啓
迪
和
教
益
的
。

(
全
文
完
)

註
釋
：

4
6^

大
乘
密
嚴
經
)
'
＾
大
正
藏
)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七
三
七
上

或
頁
七
六
三
中
。

出
.. 

四
魔
是
蘊
魔
、
煩
惱
魔
、
死
魔
和
天
子
魔
四
種
，
諸
經

論
中
有
關
玻
除
四
魔
之
法
有
四
種
：

m
徹
既
諸
法
如
幻
之
相

，
能
破
蘊
魔
了
見
諸
法
皆
空
之
相
，
能
破
煩
惱
魔
了
見
諸
法

不
生
不
滅
之
理
能
破
死
魔
，
滅
除
橋
慢
之
心
可
玻
夭
魔
或
．
＇

2

了
知
四
諦
中
之
苦
諦
可
對
治
蘊
魔
，
遠
離
集
諦
可
對
治
煩

、
丿

',\ 
惱
魔
，
証
得
滅
諦
可
對
治
死
魔
，
而
勤
修
道
諦
可
對
治
天
魔

另
外
亦
有
説
；

m
諸
修
行
菩
薩
若
証
得
菩
薩
道
即
能
破
除
煩

惱
魔
若
証
得
法
身
即
可
玻
除
蘊
魔
，
若
復
得
道
而
証
得
法
性

身
，
即
可
玻
除
死
魔
．
，
若
能
專
注
一
必
而
不
妄
者
，
一
切
處

,
中
)
而
根
據
＾
佛
光
大
辭
典
v
第
二
冊
，
頁
一
八
五
四
指

或
頁
七
六
三
下
。

5
2^

密
嚴
經
疏
)
前
揭
書
指
出
諸
魔
是
「
四
魔
」

(
頁
一
五
六

4
7^

大
乘
密
嚴
經
疏
v
前
揭
書
，
頁
一
五
六
，
上

I

下
。

4
8^

大
乘
密
嚴
經
v
'

＾
大
正
藏
〉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七
三
七
上

九
)

＾
大
專
學
生
佛

或
頁
七
六
三
下
。

4
9參
見
月
稱
造
，
法
尊
譯
(
-
九
八
四
)
^
入
中
論

v
台
北
：

新
文
豊
，
頁
一
六
九

I

一
七
O
。
或
參
見
林
維
明

U
-
O
O

〈
＾
入
中
論
)
的
七
相
無
我
戳
探
源
〉

學
論
文
集

v
台
北
：
華
嚴
蓮
社
，
頁
二
一
一

I

二
三
O
。

5
0^

雜
阿
含
經
v
'

＾
大
正
藏
v
第
二
冊
，
頁
廿
一
，
下
。

5
1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v
'

＾
大
正
藏
〉
第
十
六
冊
，
頁
七
三
七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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＆
＾
大
智
度
論
)
'
龍
樹
造
，
後
秦
．
鳩
摩
羅
什
譯
，
＾
大
正

。 十
六
冊
。

工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v

十
六
冊
。

O
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〉

，
唐
．
不
空
譯
，
＾
大
正
藏
v
第
十
六
冊

探
討
〉

頁
二
一

I

二
三

O
。

-o-O) 

· 3

林
維
明
(
-

。

源
〉

。
台
北
：
華
嚴
蓮
社
。

十
六
冊
。

i

＾
大
乘
入
楞
伽
經
v
，
唐
．
實

2
林
維
明

U
-
O
O
九
)
。

。

4

＾
入
楞
伽
經
)

二
、
中
日
文
專
書
及
論
文

L

印
順
(
-
九
九
二
)

'
＾
中
觀
論
煩
講
記
V
，
台
北
：
正
間

。

3

＾
增
＿
阿
含
經
v

無
為
涅
槃
的
「
常
、
樂
、
我
、
淨
」
等
四
德
之
對
稱
。

一
、
佛
教
典
籍

，
東
晉
．
提
婆
譯
，
＾
大
正
藏
v
第
二
冊

，
元
魏
·
菩
提
流
支
譯
，

＾
大
正
藏
)
第

難
陀
譯
，
＾
大
正
藏
)
第

，
唐
．
地
婆
訶
羅
譯
，

＾
大
正
藏
〉
第

台
北
：
慈
善
精
舍
。

二
冊
。

第
一
冊
。

2

＾
雜
阿
含
經
)
，
劉
宋
·
求
那
跋
陀
羅
譯
，
＾
大
正
藏
)
第

L

＾
中
阿
含
經
)
'
東
晉
．
瞿
蕓
僧
伽
提
婆
譯
，
＾
大
正
藏
)

未
考
書
目

出
惱
者
眾
生
的
無
常
、
無
樂
、
無
我
和
不
淨
的
四
頫
倒
、
心
是

大
正
藏
)
第
卅
冊
。

1
0
＾
入
中
論
)
'
月
稱
造
，
法
尊
譯
，

卷
廿
＾
大
乘
義
章
》
卷
十
四
＾
摩
訶
止
既
)
卷
八
之
三
則
指

入
於
不
動
三
昧
，
即
可
玻
除
夭
魔
。
另
外
＾
南
本
涅
槃
經

v

(
台
北
：
新
文
豊
)

。

藏
v
第
廿
五
冊
。

9

＾
中
論
v
，
龍
樹
造
，
青
目
釋
、
姚
秦
．
鳩
摩
羅
什
譯
，
＾

一
九
八
四
。

n

＾
大
乘
密
嚴
經
疏
V
，
法
藏
造
，
白
馬
精
舍
印
經
會
恭
印
，

＾
續
藏
經
)
第
廿
一
冊
或
新
文
豐
圖
書
公
司
恭
印
＾
讀
藏
經

)
第
卅
四
冊
。

1
2菩
提
比
丘
英
編
，
尋
法
比
丘
譯

U
-
O
0
三
)

達
摩
概
要
精
解
)
°
高
雄
.. 
正
覺
學
會
。

1
3江
鍊
百
據
日
譯
本
重
譯

(
1
\
Q

I 0) 
〈
＾
入
中
論
V
的
七
相
無
我
觀
探

。
＾
大
專
學
生
佛
學
論
文
集
V

。
＾
攝
阿
毗

。
＾
長
部
經
典
)

〈
＾
中
論
．
戳
法
品
)
的
三
三
味

。
＾
第
二
十
一
届
全
國
佛
學
論
文
聯
合
發
表
會
論
文

集
)
°
嘉
義
：

香
光
尼
眾
佛
學
院
。
頁
一
三
七
上
四
九
。

4
性
空
法
師

U
-
0
0
芭

。
＾
阿
毗
達
摩
的
理
論
與
實
踐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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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
「
` 

臺
北
龍
山
寺
於
六
月
宣
佈
，
未
來
將
寺
內
原
有
的
七
座
香
爐

縮
減
為
三
座
，
並
改
用
環
保
香
，
自
六
月
十
五
日
起
實
施
，
臺
北

市
市
長
柯
文
哲
表
示
感
謝
，
並
頒
發
感
謝
狀
。

自
從
台
北
市
行
天
宮
二

0
1
四
年
八
月
廿
六
日
不
再
設
置
大

香
爐
和
供
桌
，
鼓
勵
民
衆
以
道
德
敬
神
，
節
約
資
源
、
落
實
環
保

之
後
，
這
是
台
北
市
幾
座
重
要
廟
宇
的
改
革
之
＿
。
根
據
臺
大
醫

院
內
科
部
及
心
血
管
中
心
醫
師
蘇
大
成
發
表
硏
究
，
龍
山
寺
周
邊

空
氣
的
細
懸
浮
微
粒

(
P
M
2
.
5
)

濃
度
，
比
行
天
宮
高
八
十
九
倍
，
這

會
增
加
引
發
民
衆
頸
動
脈
硬
化
、
高
血
壓
等
心
血
管
疾
痞
的
風
險

。
臺
北
市
民
政
局
表
示
，
經
龍
山
寺
五
月
底
召
開
內
部
會
議
討
誦

，
決
議
減
少
現
有
香
爐
為
三
座
，
並
經
過
擲
茭
取
得
神
明
同
意
。

這
是
龍
山
寺
創
寺
兩
百
七
十
五
年
來
首
次
減
爐
，
市
長
柯
文
哲
肯

定
龍
山
寺
改
善
空
氣
品
質
決
心
，
致
贈
「
積
善
易
俗
」
感
謝
狀
。

順
應
環
保
趨
勢
龍
山
寺
減
少
香
爐
數

。

1
0蔡
奇
林

U
-
O
O
八
)

一
語
的

技
。

光
文
化
。

9
逸
塵

U
-
O
O
O
)

清
淨
道
修
習
次
第

V
。
嘉
義
：
香
光
書
鄉
。

5
山
雄
一
著
，
釋
依
馨
譯
(
-
九
九
五
)

雄.. 

佛
光
出
版
社
。

0
善
戒
法
師

(
1
\
0I
三
)

修
行
的
融
合
)
'
嘉
義
：
法
雨
道
場
。

丁
陳
兵
(
-
九
九
O
)
'

＾
佛
教
禪
學
與
東
方
文
明
)
'
上
海

：
人
民
出
版
社
。

8
慈
怡
主
編
(
-
九
九
九
)

＾
阿
毗
達
摩
實
用
手
冊
＿
生
活
與

'
＾
佛
光
大
辭
典
)

'
＾
禪
定
指
要
v

，
高
雄
.. 
佛

，
成
都
.. 

巴
蜀
書
社

，
〈
第
四
禪
「
捨
念
清
淨
」

'
＾
空
入
門
)
'
高

'
＾
台
大
佛
學
研
究
)
°

重
新
解
讀
〉

n
蔡
耀
明

U
-
O
O
九
)
,
〈
論
「
有
無
」
並
非
適
任
的
形
上

學
概
念
：
以
＾
密
嚴
經
〉
和
＾
入
楞
伽
經

v
為
主
要
依
據
〉

'
＾
正
觀
v
五
期
，
頁
六
十
五
I
-
O
二
。
南
投
：
正
觀
。

1
2
霍
韜
晦
(
-
九
八
六
)
^
安
慧
「
唯
識
三
十
論
頌
」
原
典
譯

註
V
，
香
港
：
中
文
大
學
。

1
3
釋
洞
恆
U
-
o
-
O
)
'
＾
圖
解
佛
教
禪
定
與
解
脱.. 
決
定

佛
陀
証
悟
的
關
鍵

V
，
台
北
：
大
千
。

1
4
釋
洞
恆
U
-
o
-
四
)
'
＾
佛
教
禪
法
之
研
究
＿
依
據
巴
利

＾
尼
卡
雅
)
及
漢
譯
＾
阿
含
經
)
v
，
台
北
：
秀
威
資
訊
科

丶 4 


